
 

 23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4 期 院會紀錄 

同時進行，避免旱澇無常情況擴大成災害。 

六、在抗旱方面，目前各水庫雖然都有進帳，但與正常蓄水量尚有頗大差距，例如曾文水庫有

效容量四億七千萬立方公尺，目前有效蓄水量為二億三千二百九十一萬立方公尺，前幾天

的進水雖已「解渴」，但還不能太過樂觀。政府仍應繼續監控水情、審慎調度用水，同時

加強宣導節約用水，確保各標的供水穩定。 

七、在防汛方面，各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應加強氣象與水情之通報、預警，做好溝渠排水疏通

，以及緊急抽水設備的檢查與測試。對於低窪處或地下室，應適時堆置沙包或裝設防水閘

門，易淹水或土石流潛勢地區民眾，應進行預防性疏散撤離。勸告民眾在汛期避免登山、

溯溪、戲水、釣魚等戶外活動，以免遇險必須出動大批人力救援，徒增社會成本。 

八、「防災視同作戰」，一點都不能放鬆，各項防災工作平時就應有周詳的計畫，並定期實施

演練，出現缺失立即檢討修正。除了政府的防災準備之外，民眾也應積極參與配合防災措

施，一旦災害發生才能緊急有效應變，讓災害損失降到最低程度。 

（四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勞動部調查去年企業工時狀況，實施周休

二日事業單位占 52.2%，尚有 47.8%約 289 萬名勞工沒有周休二日

，主管機關未來仍應在減少加班、落實特休、消除責任制、禁止

12 小時輪班制等政策方面努力，才能降低台灣位居世界第 3 高的

2,124 小時年總工時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勞動部調查去年企業工時狀況，實施周休二日事業單位（即每周工作五天）占 52.2%，較上

年 7 月增加 2.2 個百分點，涵蓋勞工數約 60.4%，若以 730.5 萬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推估

，等於約有 441.5 萬勞工已經周休二日，尚未周休二日勞工約 289 萬人。 

二、值得注意的是，現行勞基法法定工時為雙周 84 小時（等於每周 42 小時），但勞動部調查

中，竟有高達 33.2%企業每周工時高於 42 小時，等於都違法，其中約定每周工時 48 小時占

有 13.2%，超過的則有 3.9%。 

三、立法院院會 5 月 16 日三讀修正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，明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40 小時

，確立週休二日法源，明年 1 月 1 日實施。現行勞基法規定，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

超過 8 小時，每 2 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84 小時。 

四、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明定，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

；雇主如果違反規定，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且雇主不得以正常工時修正

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事由。此外，現行條文規定，雇主應置備勞工簽到簿或出勤卡，並應保

存 1 年；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明定，出勤紀錄改為保存 5 年，雇主違規可處 9 萬元到 45 萬元

罰鍰。 

五、三讀修正通過條文規定，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到分鐘為止，勞工向雇主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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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至於施行日期，三讀修正通過條文明定，新修正

條文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。 

（五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北市國小女童命案震驚社會案，就安全維

護而言，教育主管機關應對不同階層學校的安全投資比重，亦應

採取適切配置。如國小學童自我防衛能力較弱，最需要師長提供

保護；至於高中、大專院校，除已增加教官的維安能量，學生本

身亦是有效的安全觸角，只要透過教育訓練，就可以對安全威脅

盡早反應，以供學校應對。故要求主管機關對國小、國中的安全

人力、設備需求，實應優先撥補滿足，方可將類似慘案的發生機

率降至最低，讓我們的下一代，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，學習成

長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北市國小女童命案震驚社會，國人既哀傷於無辜稚嫩生命慘遭摧折；更對兇犯泯滅人性、

不知悔改的態度感到憤怒，判死呼聲高漲。我們認為，全面強化校園安全，必須從軟、硬

體面向多管齊下，尤其重要的，是勿讓少數喪心病狂者的惡行，引發校園師生、乃至社會

大眾的全面恐慌，以過多無效保護措施，將學校變相隔離成社會孤島，而留下更深遠的負

面影響。 

二、上個週末，北投 8 歲劉姓女童遭嫌犯龔重安割喉案，牽動了無數臺灣民眾的心。女童在醫

療人員全力以赴下，一度自鬼門關搶救回來，但最後終因傷勢過重而去世。過程中不論是

參與急救的醫生、負責教學的老師，乃至相驗遺體的檢察官，都難忍悲痛而落淚。相形之

下，犯案的龔嫌落網後毫無悔意，甚至揚言若未被羈押還會再犯，冷血行徑令人髮指。 

三、也因為此一案件，校園安全問題，再度受到大眾重視。畢竟從國小到大學，學生代表的是

國族的未來，父母師長無不期望下一代能受到良好教育，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順利成長。

如果此一基本想望，都被暴力個案打破，其他國家成長發展的「願景」「目標」，豈非盡

如空中樓閣？昨日各方意見紛呈，要求拉高學校圍牆、甚至檢討友善校園政策的聲音，都

出現在媒體。但如因而壓縮理性思考的空間，對增進校園安全，實無助益。 

四、回顧歷史，從 2009 年黃姓男子在士林地區殺害準備租屋給他的夫妻，而犯下臺灣史上首宗

隨機殺人案起；到近年的曾姓男子在臺南殺害方姓男童、鄭捷臺北捷運殺人案，都凸顯肇

案者的心理或人格特質，存在某種病態偏差。雖然從人口比例的角度分析，類似案件發生

率極低，但由於兇手殘殺無辜、駭人聽聞，多廣受社會矚目，除了直接的人員傷亡，更易

造成民眾恐慌、人際隔閡加深等廣泛負面效果，影響深遠。其中，如何落實對行為偏差分

子的追蹤、管理，是關鍵的基本處置；而學校也可以此次命案為例，適度強化年輕一代對


